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1095號

原      告  誠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采憶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  

被      告  麻津家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昭美  

訴訟代理人  郭家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17日簽立「seo優化專案年

度合約」，由被告委託原告就其指定之網路搜尋關鍵字進行

關鍵字優化提升搜尋引擎排名之服務（下稱系爭契約），期

間為5年，原告除於簽約時收取1筆開辦執行費用外，其後則

按契約約定之最高月費新臺幣（下同）6,495元，及原告所

指定關鍵字登上GOOGLE搜尋排名之組數、日數比例計算，逐

月收取服務費用。其中第5條第1項並約定被告於應付款之當

月如有未付款之情事，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契約剩餘期間之全

部最高月費作為損害賠償，並停止服務。嗣被告僅付款至第

11期即113年2月，即未再依約付款，爰依上開契約條款提起

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剩餘49期之全部最高月費318,255

元（計算式：6,495×49＝318,255）。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318,255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因系爭契約成效不彰，已於113年3月1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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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被告終止契約。系爭契約既經終止，被告即無給付113年3

月費用之義務，不符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所定應付款項未於

當月給付之要件，原告依該約定請求賠償為無理由等語，以

資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系爭契約之定性：

　1.按委任與承攬於契約履行之過程中，皆以提供勞務給付作為

手段，在性質上同屬勞務契約。然受任人提供勞務旨在本於

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契約標的重在「事務之處

理」；承攬人提供勞務乃在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契約

標的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民法各種之債因此將委任與

承攬規定為兩種不同之有名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以下及

第528條以下）。若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係由承攬與委任之

成分混合而成，且各該成分之特徵不易分解及辨識，當事人

復未就法律之適用明確約定時，自不應再將之視為純粹之委

任或承攬契約，而應歸入法律所未規定之無名契約，以利法

律之適用。再按委任契約為最典型及一般性之勞務契約，為

釐清無名勞務契約所應適用之規範，使其權利義務有所依

循，民法第529條乃規定：「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

法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故由

委任與承攬之成分所組成之勞務契約，其特徵不易截然分解

及辨識時，原則上即應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使當事人間之

權利義務關係得以確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37

號、103年度台上字第560號民事判決見解可資參照）。

　2.經查，兩造於112年9月17日訂定系爭契約，由被告委託原告

就其指定之網路搜尋關鍵字進行關鍵字優化提升搜尋引擎排

名之服務，期間為5年；原告則於簽約時收取1筆開辦執行費

18,000元，並依約定之最高服務月費6,495元，及被告網站

於每月5日、15日、25日登上指定關鍵字搜尋排名之組數，

按比例收費作為服務報酬，有契約書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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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頁）。由此觀之，本件原告依約應為之給付，係於契約

存續期間內，繼續性提供關鍵字優化、提升搜尋引擎排名之

服務，以提升並維持被告網站在指定關鍵字GOOGLE搜尋結果

中之排名，且須於每月上、中、下旬按時提出關鍵字排名報

表，以報告事務進行狀況，具有委任契約之性質。惟原告可

得請求之報酬，又與其提供關鍵字優化服務後所達成之排名

狀況掛勾，與承攬人之報酬係按其完成之工作數量計算相

符，足認系爭契約係間有委任與承攬性質之混合契約。依前

開說明，除可區辨為承攬性質之特定條款以外，原則上即應

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作為判斷兩造間權利義務之依據。

(二)關於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之效力：

　1.按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

故不論有無報酬，因何理由，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均

得隨時予以終止，僅終止委任契約之一方當事人，除非有不

可歸責事由而不得不終止情形外，倘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

止者，即應依同法第549條第2項規定，對他方負損害賠償責

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49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

此規定係基於委任契約高度屬人性之本質而生，性質上應屬

強行規定而不得以特約排除。而上開規定所謂損害，應係指

如不於此時終止，他方即可不受該項損害而言，非指當事人

間原先約定之報酬（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037號判決見

解可資參照）；換言之，此等損害應係基於一方終止契約之

時點不當而發生，例如促然終止導致受任人平白支出履約成

本，或委任人因事務停擺所受之損失而言，但不包括契約原

定可得獲得之利益。

　2.經查，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定有「若乙方（即被告）於應付

款當月有未付款情事，甲方（即原告）可向乙方請領剩餘期

間所有最高服務月費作為一次性賠償，並停止進行中之網站

製作之一切服務。非經雙方書面同意，任一方不得擅自要求

更換關鍵字或中途片面終止合約，若有一方違反須賠償對方

損失。」有契約書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3頁）。依前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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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系爭契約之屬性為勞務混合契約，本以適用委任之規定

為原則；且其契約標的係於長達5年之期間，持續性提供關

鍵字優化、提升搜尋排名之服務，依其中第3條第1項並可知

（本院卷第12頁），被告於契約期間尚須依原告執行服務之

需要，負擔配合調整其網站內容之協力義務；若於互信基礎

喪失之下，令當事人繼續受契約拘束，與上開法律規定之意

旨顯然不符，應認上開契約條款關於「任一方不得中途片面

終止合約」之約定違反法律強行規定，應屬無效。

　3.被告於113年3月1日以LINE通訊軟體傳訊予原告業務人員，

表明終止契約之意思，並於同年月5日、14日以電子郵件重

申此旨，有對話紀錄、電子郵件截圖可參，並經原告自陳均

有收受（本院卷第24頁），依前開說明，系爭契約應於113

年3月起發生終止之效力。而被告於契約終止前，已依約給

付服務月費至113年2月止，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

頁），113年3月起之服務月費則因契約終止而不再有給付義

務，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關於「應付款當月有未付款情事」

之要件即不成就，原告無從依該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全

額月費之違約金。此外，原告復未舉證說明其因被告終止契

約之時點不當，究竟受有何等損害，本件起訴請求損害賠

償，應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其聲明

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逸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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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馬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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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1095號
原      告  誠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采憶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  
被      告  麻津家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昭美  
訴訟代理人  郭家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17日簽立「seo優化專案年度合約」，由被告委託原告就其指定之網路搜尋關鍵字進行關鍵字優化提升搜尋引擎排名之服務（下稱系爭契約），期間為5年，原告除於簽約時收取1筆開辦執行費用外，其後則按契約約定之最高月費新臺幣（下同）6,495元，及原告所指定關鍵字登上GOOGLE搜尋排名之組數、日數比例計算，逐月收取服務費用。其中第5條第1項並約定被告於應付款之當月如有未付款之情事，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契約剩餘期間之全部最高月費作為損害賠償，並停止服務。嗣被告僅付款至第11期即113年2月，即未再依約付款，爰依上開契約條款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剩餘49期之全部最高月費318,255元（計算式：6,495×49＝318,255）。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18,255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因系爭契約成效不彰，已於113年3月1日通知被告終止契約。系爭契約既經終止，被告即無給付113年3月費用之義務，不符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所定應付款項未於當月給付之要件，原告依該約定請求賠償為無理由等語，以資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系爭契約之定性：
　1.按委任與承攬於契約履行之過程中，皆以提供勞務給付作為手段，在性質上同屬勞務契約。然受任人提供勞務旨在本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契約標的重在「事務之處理」；承攬人提供勞務乃在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契約標的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民法各種之債因此將委任與承攬規定為兩種不同之有名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以下及第528條以下）。若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係由承攬與委任之成分混合而成，且各該成分之特徵不易分解及辨識，當事人復未就法律之適用明確約定時，自不應再將之視為純粹之委任或承攬契約，而應歸入法律所未規定之無名契約，以利法律之適用。再按委任契約為最典型及一般性之勞務契約，為釐清無名勞務契約所應適用之規範，使其權利義務有所依循，民法第529條乃規定：「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故由委任與承攬之成分所組成之勞務契約，其特徵不易截然分解及辨識時，原則上即應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使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得以確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103年度台上字第560號民事判決見解可資參照）。
　2.經查，兩造於112年9月17日訂定系爭契約，由被告委託原告就其指定之網路搜尋關鍵字進行關鍵字優化提升搜尋引擎排名之服務，期間為5年；原告則於簽約時收取1筆開辦執行費18,000元，並依約定之最高服務月費6,495元，及被告網站於每月5日、15日、25日登上指定關鍵字搜尋排名之組數，按比例收費作為服務報酬，有契約書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1-14頁）。由此觀之，本件原告依約應為之給付，係於契約存續期間內，繼續性提供關鍵字優化、提升搜尋引擎排名之服務，以提升並維持被告網站在指定關鍵字GOOGLE搜尋結果中之排名，且須於每月上、中、下旬按時提出關鍵字排名報表，以報告事務進行狀況，具有委任契約之性質。惟原告可得請求之報酬，又與其提供關鍵字優化服務後所達成之排名狀況掛勾，與承攬人之報酬係按其完成之工作數量計算相符，足認系爭契約係間有委任與承攬性質之混合契約。依前開說明，除可區辨為承攬性質之特定條款以外，原則上即應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作為判斷兩造間權利義務之依據。
(二)關於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之效力：
　1.按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故不論有無報酬，因何理由，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均得隨時予以終止，僅終止委任契約之一方當事人，除非有不可歸責事由而不得不終止情形外，倘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者，即應依同法第549條第2項規定，對他方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49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此規定係基於委任契約高度屬人性之本質而生，性質上應屬強行規定而不得以特約排除。而上開規定所謂損害，應係指如不於此時終止，他方即可不受該項損害而言，非指當事人間原先約定之報酬（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037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換言之，此等損害應係基於一方終止契約之時點不當而發生，例如促然終止導致受任人平白支出履約成本，或委任人因事務停擺所受之損失而言，但不包括契約原定可得獲得之利益。
　2.經查，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定有「若乙方（即被告）於應付款當月有未付款情事，甲方（即原告）可向乙方請領剩餘期間所有最高服務月費作為一次性賠償，並停止進行中之網站製作之一切服務。非經雙方書面同意，任一方不得擅自要求更換關鍵字或中途片面終止合約，若有一方違反須賠償對方損失。」有契約書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3頁）。依前開說明，系爭契約之屬性為勞務混合契約，本以適用委任之規定為原則；且其契約標的係於長達5年之期間，持續性提供關鍵字優化、提升搜尋排名之服務，依其中第3條第1項並可知（本院卷第12頁），被告於契約期間尚須依原告執行服務之需要，負擔配合調整其網站內容之協力義務；若於互信基礎喪失之下，令當事人繼續受契約拘束，與上開法律規定之意旨顯然不符，應認上開契約條款關於「任一方不得中途片面終止合約」之約定違反法律強行規定，應屬無效。
　3.被告於113年3月1日以LINE通訊軟體傳訊予原告業務人員，表明終止契約之意思，並於同年月5日、14日以電子郵件重申此旨，有對話紀錄、電子郵件截圖可參，並經原告自陳均有收受（本院卷第24頁），依前開說明，系爭契約應於113年3月起發生終止之效力。而被告於契約終止前，已依約給付服務月費至113年2月止，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頁），113年3月起之服務月費則因契約終止而不再有給付義務，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關於「應付款當月有未付款情事」之要件即不成就，原告無從依該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全額月費之違約金。此外，原告復未舉證說明其因被告終止契約之時點不當，究竟受有何等損害，本件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應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逸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馬正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1095號
原      告  誠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采憶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  
被      告  麻津家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昭美  
訴訟代理人  郭家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17日簽立「seo優化專案年
    度合約」，由被告委託原告就其指定之網路搜尋關鍵字進行
    關鍵字優化提升搜尋引擎排名之服務（下稱系爭契約），期
    間為5年，原告除於簽約時收取1筆開辦執行費用外，其後則
    按契約約定之最高月費新臺幣（下同）6,495元，及原告所
    指定關鍵字登上GOOGLE搜尋排名之組數、日數比例計算，逐
    月收取服務費用。其中第5條第1項並約定被告於應付款之當
    月如有未付款之情事，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契約剩餘期間之全
    部最高月費作為損害賠償，並停止服務。嗣被告僅付款至第
    11期即113年2月，即未再依約付款，爰依上開契約條款提起
    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剩餘49期之全部最高月費318,255
    元（計算式：6,495×49＝318,255）。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318,255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因系爭契約成效不彰，已於113年3月1日通
    知被告終止契約。系爭契約既經終止，被告即無給付113年3
    月費用之義務，不符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所定應付款項未於
    當月給付之要件，原告依該約定請求賠償為無理由等語，以
    資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系爭契約之定性：
　1.按委任與承攬於契約履行之過程中，皆以提供勞務給付作為
    手段，在性質上同屬勞務契約。然受任人提供勞務旨在本於
    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契約標的重在「事務之處
    理」；承攬人提供勞務乃在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契約
    標的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民法各種之債因此將委任與
    承攬規定為兩種不同之有名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以下及
    第528條以下）。若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係由承攬與委任之
    成分混合而成，且各該成分之特徵不易分解及辨識，當事人
    復未就法律之適用明確約定時，自不應再將之視為純粹之委
    任或承攬契約，而應歸入法律所未規定之無名契約，以利法
    律之適用。再按委任契約為最典型及一般性之勞務契約，為
    釐清無名勞務契約所應適用之規範，使其權利義務有所依循
    ，民法第529條乃規定：「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
    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故由委
    任與承攬之成分所組成之勞務契約，其特徵不易截然分解及
    辨識時，原則上即應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使當事人間之權
    利義務關係得以確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1
    03年度台上字第560號民事判決見解可資參照）。
　2.經查，兩造於112年9月17日訂定系爭契約，由被告委託原告
    就其指定之網路搜尋關鍵字進行關鍵字優化提升搜尋引擎排
    名之服務，期間為5年；原告則於簽約時收取1筆開辦執行費
    18,000元，並依約定之最高服務月費6,495元，及被告網站
    於每月5日、15日、25日登上指定關鍵字搜尋排名之組數，
    按比例收費作為服務報酬，有契約書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1
    -14頁）。由此觀之，本件原告依約應為之給付，係於契約
    存續期間內，繼續性提供關鍵字優化、提升搜尋引擎排名之
    服務，以提升並維持被告網站在指定關鍵字GOOGLE搜尋結果
    中之排名，且須於每月上、中、下旬按時提出關鍵字排名報
    表，以報告事務進行狀況，具有委任契約之性質。惟原告可
    得請求之報酬，又與其提供關鍵字優化服務後所達成之排名
    狀況掛勾，與承攬人之報酬係按其完成之工作數量計算相符
    ，足認系爭契約係間有委任與承攬性質之混合契約。依前開
    說明，除可區辨為承攬性質之特定條款以外，原則上即應適
    用關於委任之規定作為判斷兩造間權利義務之依據。
(二)關於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之效力：
　1.按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
    故不論有無報酬，因何理由，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均
    得隨時予以終止，僅終止委任契約之一方當事人，除非有不
    可歸責事由而不得不終止情形外，倘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
    止者，即應依同法第549條第2項規定，對他方負損害賠償責
    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49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
    此規定係基於委任契約高度屬人性之本質而生，性質上應屬
    強行規定而不得以特約排除。而上開規定所謂損害，應係指
    如不於此時終止，他方即可不受該項損害而言，非指當事人
    間原先約定之報酬（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037號判決見
    解可資參照）；換言之，此等損害應係基於一方終止契約之
    時點不當而發生，例如促然終止導致受任人平白支出履約成
    本，或委任人因事務停擺所受之損失而言，但不包括契約原
    定可得獲得之利益。
　2.經查，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定有「若乙方（即被告）於應付
    款當月有未付款情事，甲方（即原告）可向乙方請領剩餘期
    間所有最高服務月費作為一次性賠償，並停止進行中之網站
    製作之一切服務。非經雙方書面同意，任一方不得擅自要求
    更換關鍵字或中途片面終止合約，若有一方違反須賠償對方
    損失。」有契約書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3頁）。依前開說明
    ，系爭契約之屬性為勞務混合契約，本以適用委任之規定為
    原則；且其契約標的係於長達5年之期間，持續性提供關鍵
    字優化、提升搜尋排名之服務，依其中第3條第1項並可知（
    本院卷第12頁），被告於契約期間尚須依原告執行服務之需
    要，負擔配合調整其網站內容之協力義務；若於互信基礎喪
    失之下，令當事人繼續受契約拘束，與上開法律規定之意旨
    顯然不符，應認上開契約條款關於「任一方不得中途片面終
    止合約」之約定違反法律強行規定，應屬無效。
　3.被告於113年3月1日以LINE通訊軟體傳訊予原告業務人員，
    表明終止契約之意思，並於同年月5日、14日以電子郵件重
    申此旨，有對話紀錄、電子郵件截圖可參，並經原告自陳均
    有收受（本院卷第24頁），依前開說明，系爭契約應於113
    年3月起發生終止之效力。而被告於契約終止前，已依約給
    付服務月費至113年2月止，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頁
    ），113年3月起之服務月費則因契約終止而不再有給付義務
    ，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關於「應付款當月有未付款情事」之
    要件即不成就，原告無從依該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全額
    月費之違約金。此外，原告復未舉證說明其因被告終止契約
    之時點不當，究竟受有何等損害，本件起訴請求損害賠償，
    應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其聲明
    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逸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馬正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11095號
原      告  誠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采憶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  
被      告  麻津家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昭美  
訴訟代理人  郭家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服務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17日簽立「seo優化專案年度合約」，由被告委託原告就其指定之網路搜尋關鍵字進行關鍵字優化提升搜尋引擎排名之服務（下稱系爭契約），期間為5年，原告除於簽約時收取1筆開辦執行費用外，其後則按契約約定之最高月費新臺幣（下同）6,495元，及原告所指定關鍵字登上GOOGLE搜尋排名之組數、日數比例計算，逐月收取服務費用。其中第5條第1項並約定被告於應付款之當月如有未付款之情事，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契約剩餘期間之全部最高月費作為損害賠償，並停止服務。嗣被告僅付款至第11期即113年2月，即未再依約付款，爰依上開契約條款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給付剩餘49期之全部最高月費318,255元（計算式：6,495×49＝318,255）。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18,255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因系爭契約成效不彰，已於113年3月1日通知被告終止契約。系爭契約既經終止，被告即無給付113年3月費用之義務，不符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所定應付款項未於當月給付之要件，原告依該約定請求賠償為無理由等語，以資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關於系爭契約之定性：
　1.按委任與承攬於契約履行之過程中，皆以提供勞務給付作為手段，在性質上同屬勞務契約。然受任人提供勞務旨在本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契約標的重在「事務之處理」；承攬人提供勞務乃在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契約標的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民法各種之債因此將委任與承攬規定為兩種不同之有名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以下及第528條以下）。若當事人所訂立之契約係由承攬與委任之成分混合而成，且各該成分之特徵不易分解及辨識，當事人復未就法律之適用明確約定時，自不應再將之視為純粹之委任或承攬契約，而應歸入法律所未規定之無名契約，以利法律之適用。再按委任契約為最典型及一般性之勞務契約，為釐清無名勞務契約所應適用之規範，使其權利義務有所依循，民法第529條乃規定：「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故由委任與承攬之成分所組成之勞務契約，其特徵不易截然分解及辨識時，原則上即應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使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得以確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103年度台上字第560號民事判決見解可資參照）。
　2.經查，兩造於112年9月17日訂定系爭契約，由被告委託原告就其指定之網路搜尋關鍵字進行關鍵字優化提升搜尋引擎排名之服務，期間為5年；原告則於簽約時收取1筆開辦執行費18,000元，並依約定之最高服務月費6,495元，及被告網站於每月5日、15日、25日登上指定關鍵字搜尋排名之組數，按比例收費作為服務報酬，有契約書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1-14頁）。由此觀之，本件原告依約應為之給付，係於契約存續期間內，繼續性提供關鍵字優化、提升搜尋引擎排名之服務，以提升並維持被告網站在指定關鍵字GOOGLE搜尋結果中之排名，且須於每月上、中、下旬按時提出關鍵字排名報表，以報告事務進行狀況，具有委任契約之性質。惟原告可得請求之報酬，又與其提供關鍵字優化服務後所達成之排名狀況掛勾，與承攬人之報酬係按其完成之工作數量計算相符，足認系爭契約係間有委任與承攬性質之混合契約。依前開說明，除可區辨為承攬性質之特定條款以外，原則上即應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作為判斷兩造間權利義務之依據。
(二)關於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之效力：
　1.按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故不論有無報酬，因何理由，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均得隨時予以終止，僅終止委任契約之一方當事人，除非有不可歸責事由而不得不終止情形外，倘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者，即應依同法第549條第2項規定，對他方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49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此規定係基於委任契約高度屬人性之本質而生，性質上應屬強行規定而不得以特約排除。而上開規定所謂損害，應係指如不於此時終止，他方即可不受該項損害而言，非指當事人間原先約定之報酬（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037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換言之，此等損害應係基於一方終止契約之時點不當而發生，例如促然終止導致受任人平白支出履約成本，或委任人因事務停擺所受之損失而言，但不包括契約原定可得獲得之利益。
　2.經查，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定有「若乙方（即被告）於應付款當月有未付款情事，甲方（即原告）可向乙方請領剩餘期間所有最高服務月費作為一次性賠償，並停止進行中之網站製作之一切服務。非經雙方書面同意，任一方不得擅自要求更換關鍵字或中途片面終止合約，若有一方違反須賠償對方損失。」有契約書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3頁）。依前開說明，系爭契約之屬性為勞務混合契約，本以適用委任之規定為原則；且其契約標的係於長達5年之期間，持續性提供關鍵字優化、提升搜尋排名之服務，依其中第3條第1項並可知（本院卷第12頁），被告於契約期間尚須依原告執行服務之需要，負擔配合調整其網站內容之協力義務；若於互信基礎喪失之下，令當事人繼續受契約拘束，與上開法律規定之意旨顯然不符，應認上開契約條款關於「任一方不得中途片面終止合約」之約定違反法律強行規定，應屬無效。
　3.被告於113年3月1日以LINE通訊軟體傳訊予原告業務人員，表明終止契約之意思，並於同年月5日、14日以電子郵件重申此旨，有對話紀錄、電子郵件截圖可參，並經原告自陳均有收受（本院卷第24頁），依前開說明，系爭契約應於113年3月起發生終止之效力。而被告於契約終止前，已依約給付服務月費至113年2月止，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頁），113年3月起之服務月費則因契約終止而不再有給付義務，系爭契約第5條第1項關於「應付款當月有未付款情事」之要件即不成就，原告無從依該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剩餘全額月費之違約金。此外，原告復未舉證說明其因被告終止契約之時點不當，究竟受有何等損害，本件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應非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判決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逸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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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馬正道



